「經濟部學界科專研發成果運用規範說明會」會議紀錄

1、 時間：104年5月20日下午3時、104年5月25日上午10時30分
二、地點：經濟部科專聯合辦公室601會議室
三、主席：詹專門委員家瑋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李芳蘭
四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（詳簽到表）
    本部技術處：劉科長淑櫻
五、列席單位及人員（敬稱略）
    資策會科法所：陳研究員宏志、林研究員冠宇

    學界科專辦公室：林主任俊民、王副主任勝智、李克中、劉桂琳、黃詩晴、陳嘉璐、陳毓蓉、魏梓穎 
六、會議摘要：
1. 為協助各大學院校強化執行經濟部學界科專研發成果之管理、維護與運用推廣，特別召開此次會議加強宣導「經濟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（下稱辦法）」及「完備相關研發成果處置之提報經濟部核准所需之程序規範」，以宣達週知。
2. 依本部「經濟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」第12條規定-「執行單位應就研發成果之申請、登記、取得、維護及確保，採取一切必要且適當之措施。」；「辦理研發成果之公告，應以刊登網際網路、全國性報紙、函告業界相關公會及辦理研發成果說明會等方式為之」。
3. 如計畫受補助單位有計畫研發相關成果讓與、境外實施及終止維護等運用或處置時，應依前述辦法第16、18及22條等規定，辦理報部核准後始得為之。請各執行單位確實依辦法各項規定進行相關研發成果運用與管理。
4. 台大胡副研發長等與會代表表達，有關研發成果之公告須4項公告方式均齊備為之一節，因學校之人力、經費與管理等資源不足，執行上有其困難性，建議能放寬或由經濟部協助公告或推廣之。
5. 另因經濟部已開放法人研發成果有一定比率之自主管理，建議比照法人可部分開放學校進行自主管理。
6. 科技部、教育部等對學校之研發成果管理與經濟部要求不同，建議政府相關部會對學校之研發成果有統一規範，以利遵循。
7. 學界科專計畫結束後，並無相關經費繼續支持所產生之智財維護及管理，建議可同意計畫執行單位編列計畫後續智財維護費用。
8. 針對學校代表所提出以上相關建議，因涉及本部法規規範，將轉請本處政策科與資策會科法所就法規修法檢討時，通盤考量納入參考。在本辦法條文尚未修改前，仍請各校確實依據目前之「經濟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」及相關「報本部核准之規定」進行相關研發成果運用與管理。
9. 為協助各校學界科專技術成果之推廣，本年度已規劃建置學界科專成果資料庫，預計下半年度建置完成後，將於學界科專計畫網站上公告，並通知各校至計畫網站上定期更新專利相關資訊，屆時請各校配合辦理。
10. 有關研發成果報部核准等相關必備文件資訊，可至學界科專計畫網站（網址: http://tdpa.tdp.org.tw/計畫服務/研發成果報部運用下載專區）中取得相關規範及表單。或逕洽學界科專專案辦公室連繫。電話：(02)2394-6000，分機2803~281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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